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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遗产管理人制度是对遗产进行管理与分配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其建立、发展和完善对我国的经济、社

会的发展与稳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民法典》第1147条规范了遗产管理人的职责，为其管理遗产、

处理被继承人债权债务提供法律指引，文章以其职责内容为基础，通过考察司法实践，从细化遗产管理

职责、构建完善职务终止规则等方面为遗产管理人履行职责提供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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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te administrator system is an important legal system for the administration and distribu-
tion of inheritance, and its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are of great social signi-
ficance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of China. Article 1147 standardizes 
the duties of the administrator of the estate and provides legal guidan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estate and the treatment of the creditor’s rights and debts of the decedent. Based on the con-
tent of the duties,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judicial practice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improv-
ing the duties of the administrator of the estate in terms of refining the duties of the administra-
tion of the estate and constructing perfect rules for the termination of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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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民法典》第 1147 条可知，遗产管理人的职责主要是帮助解决被继承人遗产的分配问题，首先

需要确定被继承有哪些遗产，把确定好的遗产列成清单，并做好防止遗产的损毁和灭失的措施即保管遗

产；其次，需要向继承人汇报遗产以及遗产管理的相关情况，积极与被继承人沟通；再次，如果被继承

人生前有债务和债权，对于债权需要代表被继承人向债务人催要或者确定债权解决方案，对于债务，积

极与债权人沟通解决；最后，遗产管理人最重要的工作是通过与被继承人沟通按照法律规定确定遗产分

割方案，并主持分割。这个过程中，遗产管理人需要做大量工作，根据相关规定，遗产管理人可以得到

一定的报酬。但是，无论是否得到补偿，在执行职责的过程中，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被继承人、受遗

赠人、债权人损害的，还需承担民事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失，非故意及一般过失不需要承担责任。因此，

遗产管理人需要认真做好遗产管理工作，按照法律规定处理好继承人之间的遗产分割问题，实际解决遗

产继承问题。 

2. 我国遗产管理人职责的立法现状 

我国《民法典》第 1147 条规定了遗产管理人之职责。遗产管理人是由遗嘱执行人担任、继承人推选

或法院指定产生的，在继承开始后对遗产进行清算、管理、处置以及分配的人。[1]被继承人死亡后，其

意思由遗产管理人代表，保存和管理遗产，因为被继承人死亡后，其权利义务也随之灭失；遗产管理人可

以有效防止遗产被侵夺或者毁损，使得继承人依法有继承权，也可以保障受遗赠人获取应得的遗产份额。

因此法律明确规范遗产管理人的职责。为实现这一目的，遗产管理人应该依法审慎认真地履行其职责。 
第一，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遗产管理人在履行最先履行的职责则是清理遗产并制作相关清单。对

遗产进行清理主要是指理清和查明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在对遗产的名称、种类、数量、

价值以及地点等状况进行确定后，为确保继承人和遗产利害关系人对其知情权。遗产管理人查明遗产的

具体状况后，就必须及时制定遗产清单，该清单必须真实精确地描述遗产以及其状况，包括的范围要全

面，并积极的进行财产登记，不能有任何遗漏和差错。在我国实行为限定继承，也就是说继承人仅仅在

其继承的遗产范围内承担被继承人的债务清偿责任，因此制作遗产清单有助于保持遗产的独立性，[2]避
免与继承人的财产混淆，从而影响债务的清偿和损害债权人的权益。遗产的清点和制定清单是遗产管理

工作中的首要环节，遗产管理人应做到认真、细致、详尽、不遗漏、无差错。在实践中，必须有两人及

以上的证人到场，并需在遗产清单上签名。关于何时制作遗产清单，本条未作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民

法”第 1179 条规定，提出遗产保管人在就职后 3 个月内编制遗产清单。因此，在迅速的清点遗产后，应

尽快制作遗产清单。 
第二，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继承人有权利了解掌握被继承人留下遗产的情况。遗产管理人在清

点完遗产的价值范围后，负有将其清点情况向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进行说明和解释的义务。并且编制成遗

产清单后，继承人应当收到遗产管理人关于遗产的报告和说明，且其有权选择查看遗产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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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损毁、丢失。遗产管理人应忠实、谨慎的处理遗产管理的工作，对遗

产可能发生的损毁和丢失进行事先预警，或对已发生的行为采取事后相关措施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的。

遗产管理人对遗产保护和维护必需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避免遗产的损失。例如出售易腐的物品、修缮

房屋，收取债务，支付维持财产权利的费用等等。这些处置措施是以防止遗产损失、保护遗产为目的，

如果超过规定的范围，并且对遗产利益关系热造成不利影响，例如遗产管理人故意损坏遗产、将遗产无

偿赠与他人等，遗产管理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遗产管理人制度设立的宗旨就是科学管理遗产，既保护继承人的

利益，又注重维护遗产债权人的利益。遗产管理人对相应已有的债权需回收，将还未到期的债权作为其

消极财产先登记后制作清单。首先对于遗产的债务的确定，是由遗产管理人负责清偿。清偿债务需要按

照一定的先后次序进行，遗产不足以支付同一顺序的全部债务时，需要按一定的比例清偿。在继承开始，

遗产管理人需对继承人、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人进行遗产申报，这是继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而

在发布遗产公告后，宣布其继承的事实，并告知所承担的相应义务。最后，按照法律规定进行遗产分配。

其次，清偿税款和债务。依据《民法典》第 1159 条和第 1161 条规定，在分割遗产前，应当清偿被继承

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从遗产管理人制度的设立初衷来看，清偿债务是遗产管理人存在的最重

要价值之一，公正中立的遗产管理人有效清偿遗产债务是保障遗产债权人利益得以不受侵害的重要途径。 
第五，遗产的进一步分配。在遗产管理人处理完债务清偿工作后，若仍保留相应遗产，应按照遗嘱

或法律规定将遗产合理分配给各继承人、受遗赠人。当继承开始，遗产管理人需对遗产进行统一的清点

和管理，以保证遗产的价值，并清偿遗产债务和承担相应的责任。遗产管理人履行职责后，需要按照法

律的规定或遗嘱指定，将遗产分割给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若继承人只有一位，遗产管理人应将遗产移交

给继承人；若是有两个以上的继承人则根据法律规定或遗嘱指定，将遗产进行分割，最后转移给继承人

或受遗赠人。 
第六，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这是法律规定的“兜底条款”。除上述五大工作之外，

遗产管理人还要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以全面地履行职责，确保遗产的正确分配。 
综上可见，遗产管理人职责重大，要求具备相当的法律素养和专业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律师作

为遗产管理人无疑是非常合适的。“徒法不足以自行”，这需要我们加强研究、积极实践，以更好地履

行遗产管理人的职责。 

3. 我国遗产管理人职责存在的问题 

3.1. 现有遗产清单制度不明确 

遗产管理人清点、整理遗产，理清遗产的数量和范围，根据遗产的种类、性质以及存在状态等编订

遗产清单，是遗产管理人履行职责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制作遗产清单是限定继承原则得以成立的前

提条件，没有遗产清单制度不仅可能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还可能导致在共同继承时部分继承人利益遭

受损害。遗产管理人采取措施保障遗产价值时，需要遗产清单辅助，可以避免疏漏，使遗产管理人全面

有效地防止遗产减损。遗产管理人清偿债务时，可根据遗产清单明确遗产的支付能力，制定债务清偿顺

序和清偿比例，合理地清偿遗产债务，保障遗产债权人的利益。遗产管理人将剩余遗产移交给继承人时，

需要遗产清单来说明遗产的具体情况，有助于减少纠纷。[3]我国《民法典》虽规定了遗产管理人应当制

作遗产清单，但是对于如何制订遗产清单，并没有详细可操作性的指引，使得遗产清单在实际适用中并

未实现其功能。没有健全完备的遗产清单制度，不利于理清遗产的范围和边界，可能造成继承人的财产

和被继承人的遗产混淆，使得遗产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起不到设立遗产管理人制度以化解矛盾、

抑制纠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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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缺失公示催告债权的职责 

《民法典》对于遗产管理人制度有较为全面的规定，但仅规定遗产管理人有处理被继承人债权债务

的职责，并未规定遗产管理人负有公示催告债权的职责。我国继承人继承遗产时采用无条件的限定继承，

继承人隐匿、侵吞遗产而侵害遗产债权人利益的，并不需要就此承担无限的继承责任。[4]遗产管理人在

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如若缺失公示催告程序，遗产管理人公告未及时通知遗产债权人申报债权，会使债

权不得受偿。在公示催告债权的时间中。王利明教授认为公示催告的期间不得少于 3 个月，[5]这使得我

国遗产管理人在公示催告过程需明确时限来实现债权人利益的平等保护、保障遗产管理工作的顺畅进行，

有必要将遗产管理人公示催告债权的具体内容予以明确，其中应涉及被继承人死亡、担任遗产管理人情

况的报告，以及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时间、期限、方式等。 

3.3. 未明确规定遗产管理人的职责终止 

《民法典》对遗产管理人的职责都做了总括规定，并未明确规定遗产管理人的职责终止的时效，这

对遗产管理人履行职责的效率造成影响。再制作遗产清单时，因遗产管理人懈怠或制作的遗产清单较为

粗略，并未规定清楚遗产的总体情况，会对遗产债务清偿以及遗产的分配会造成影响，并不会起到保障

遗产利害关系人权益的作用。缺失遗产管理人职责终止规则，不利于约束遗产管理人的行为，无法监督

其积极履行职责，因此遗产管理人不但需要谨慎地对遗产进行处理，更要秉持公平尽责的态度处理关于

遗产的其他事务；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这要求遗产管理人专业水平高，甚至超出自身的能力范

围，无法胜任这项任务。然而，《民法典》并没有对遗产管理人辞任做出相关规定，不能仅对继承人和

其他遗产权利人的利益进行保障，而忽视遗产管理人的相关权益，使其只能尽到责任而未享受到相应的

权利；更不能为了保护其利害关系人的权益来牺牲遗产管理人的合法利益。遗产管理人职责终止规则的

不完善，导致遗产管理人履行职责时无法形成闭环，从而影响到遗产管理人的权益。遗产管理人制度应

尊重其意志自由，明确遗产管理人解任和辞任以及加入的具体情形，以保证整个制度的严谨性、系统性

和闭合性，[6]才能保证遗产继承稳定有序地进行，进而维护交易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4. 我国遗产管理人职责适用的完善建议 

4.1. 完善遗产清单制度 

继承开始后，遗产管理人应清查遗产，制作遗产清单，这是遗产管理人的一项必须实施的法定职责。

制作遗产清单可以抑制继承人表面上放弃继承，实际却占有使用遗产而不清偿债务的行为，维护遗产债

权人的利益；亦有助于保护未存有遗产的其他继承人和遗产受益人的知情权，维护其合法的权益。首先

需确定编订清淡的主体，《民法典》规定我国遗产清单的制作主体是遗产管理人，即遗嘱执行人、继承

人、民政部门或村民委员会；其次，确定遗产清单的内容，包括遗产的种类、数量和存在形式，并需记

载遗产债权的相关信息；然后需规定遗产清单的编订时间和形式；最后遗产清单一经制作完成，对所有

的继承人、遗产债权人以及其他的遗产受益人产生效力。若对遗产清单的内容仍有异议，由提出异议者

和遗产管理人对遗产清单进行审查，也可以借助诉讼手段请求人民法院帮助解决。 

4.2. 增设公示催告 

公示催告规则的制定为了维护遗产清偿工作高效性，无论遗产管理人是否知情，被继承人的债权人

盖应在接到通知或于公告期限内进行债权的申报，这能够使遗产管理人充分了解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情

况，以更好地进行遗产的管理。遗产管理工作开始时，应及时通知相关权利人，包括被继承人的债权人、

债务人、受遗赠人和继承人。通知其及时申报债权债务和受遗赠的情况，及时催收被继承人的债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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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发出主体可有两种：自行清算的，通知由遗产管理人发出；经法院诉讼程序委任遗产管理人的情形，

则由法院发出通知。而通知的形式则包括了电子邮件或公告的方式书面向遗产债权人发出催告其申报债

权的通知。但是能以电子邮件等多媒体的方式通知的，不能以公告的方式代替。在公示催告的期限方面，

需有明确的时间为限，否则会加剧遗产管理工作的无限拖延，也会出现恶意侵权的行为。 

4.3. 明确遗产管理人职务终止规则 

遗产管理人完成对遗产的管理和分割时，遗产管理人的职务自然终止。遗产管理人的职务终止规则

包括自然终止其职务，主动辞任其职务和被动解除其职务等三种方式。遗产管理人的职务自然终止有利

于遗产管理地顺利完成，实现被继承人的遗产的平稳继承。[7]遗产管理人在完成对遗产的管理和分割时、

或是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时则其不能再担任遗产管理人，对遗产实施管理和处分的民事法律行为。 
赋予遗产管理人辞职的权利，承认和保护遗产管理人的意志自由。在遗产处理时，由于利益主体之

间互相制约，遗产管理工作并不轻松。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遗产管理人可能不太愿意接受任命；或者开

始履行职责后，发现自己不够专业不足以应对复杂的遗产事务。这都可以主动提出辞任申请，交由更专

业的管理人或组织去处理。[8] 
而遗嘱执行人或继承人在选择担任遗产管理人时，按照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有正当理由时，遗产

管理人可以提出辞职。[9]遗产管理人提出辞职后，需做好交接事宜，将相关的遗产资料和文件妥善移交

给继承人或接任的遗产管理人，并通知遗产利害关系人。对于辞职所造成的不利后果，遗产管理人需要

承担一定的责任。 
如若遗产管理人专业性不强，无法保证遗产管理工作地顺利进行，难以应付复杂的遗产事务，需要

解除其职务，而遗产利害关系人也应向人民法院申请。若遗产管理人滥用职权，损害遗产的价值，侵害

继承人和其他遗产受益人的权益；或者是怠于履行职责，未采取必要的措施保全遗产，不能按时开展管

理工作。继承人或其他的遗产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解除遗产管理人的资格，终止其职务。[10] 

5. 结语 

《民法典》设立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以满足社会需求，回应经济的发展。初步构建了遗产管理人的职

责，指引遗产管理人中立、专业地处理遗产事务，平等地保障继承人和遗产债权人的利益，合理高效地

分配被继承人财产，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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